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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提方案

1目的
本前提方案对销售服务的卫生环境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和活动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是在国家法律法规、食品标准的基础上，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2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

3职责权限

3.1食品安全小组负责制订本规范，并按规范要求实施监督和检查。

3.2各部门负责按规范要求实施控制。

4要求

查看供应商的相关信息。

4.1企业设计及环境卫生要求

4.1.1仓库建筑布局要合理。

4.1.2 仓库主要道路和进入仓库的道路应铺设适于车辆通行的坚硬路面(如混凝土或沥青路面)，路面应平整、不起尘。

4.1.3 仓库应无有毒有害气体、烟尘及危害产品的卫生设施。

4.1.4 仓库禁止饲养畜禽及其他动物。

4.1.5应在远离仓库处设置垃圾及废弃物里临时存放设施。垃圾及废弃物须当天清理出厂。该设施应采用便于清洗、消毒的材料制成；结构严密，能防治害虫侵入，避免废弃物污染食品、食品配送用水、车辆和道路。

4.1.6仓库防蝇、防虫设施。地面应平整，并经常保持清洁。

4.2仓库及设备设施卫生要求

4.2.1 仓库应按工艺流程合理布局，无交叉污染环节。

4.2.2 必须设有与食品配送人员相适应的通风良好、灯光明亮、清洁卫生，并与仓库相联接的厕所、工间休息室。这些场所应布局合理
4.23 仓库地面应平整、光洁，易于清洗。

4.2.4 仓库墙壁要用浅色、不吸水、不渗水、无毒材料覆涂，并用防腐材料装修高度不低于1.5米的墙裙。

4.2.5 仓库屋顶或天花板应选用无毒、不易脱落的材料，屋顶结构要有适当的坡度，避免积水。

4.2.6 仓库门窗应完整密封，并设有防虫蝇装置。

4.2.7 仓库内食品上方的照明设施应有安全照明设施。

4.2.8 包装仓库应装有换气或空气调节车辆，进、排气口应有防止害虫侵入的装置。

4.3配送过程的卫生控制 

4.3.1配送过程中，配送人员应规范操作，以避免动物的内脏和体表污染物对食品造成污染。

4.3.2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检验岗位，检查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 

4.4工器具清洗消毒

 过程中不使用工器具
4.5车辆预防性维护、保养

4.5.1食品配送用车辆必须通过预防性维护和保养，才能提高车辆食品配送安全能力 ，预防由于车辆不安全因素在食品配送过程中可能带来对产品危害 。

4.5.2预防性维护、保养分为日常预防性检查，每天食品配送前指定专人进行预防性逐项检查影响产品不安全因素，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护，直到检查通过才能开始食品配送，并将每天检查情况进行记录。另外分定期每月检查和半年检查，按照车辆种类和检查内容分别定期检修，并做好记录。

4.5.3车辆进行预防性维护保养，从而预防危害、污染产品以增强产品质量安全性。

4.6不合格品和废弃物的处理

    对配送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弃物，应在固定地点用有明显标志的地方，并在检验人员监督下及时处理。

4.7有毒有害物品的控制

    公司没有化学品。
4.8　包装、储存、运输卫生

4.8.1　包装

4.8.1.1　包装物料应符合卫生标准，不得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不得改变产品的感官特性。
4.8.1.2　包装物料应有足够的强度，保证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不破损。

4.8.1.3　产品的包装材料不得重复使用，除非包装是用易清洗、耐腐蚀的材料制成，并且在使用前经过清洗和消毒。

4.8.2　储存

4.8.2.1　储存库内物品与墙壁距离不少于30cm，与地面距离不少于10cm，与天花板保持一定的距离，分类、分批分垛存放，标识清楚。

4.8.2.2　储存库内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不得存放有碍卫生的物品，同一库内不得存放可能造成相互污染或者串味的食品。有防霉、防鼠、防虫设施，定期消毒。

4.8.3　运输

4.8.3.1　用于运输的工具不得运输活动物或其他可能污染的物品。

4.8.3.2　包装物与裸装物不能同车运输，采取物理性的隔离防护措施的例外。

4.8.3.3　运输工具应符合卫生要求，并根据产品特点配备制冷、保温等设施。

4.8.3.4　运输工具应及时清洗消毒，保持清洁卫生

4.9人员卫生要求

4.9.1　从事配送、检验和管理的人员经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每年应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做临时健康检查。凡患有影响食品卫生的疾病者，应调离食品岗位。

4.9.2　从事配送、检验和管理的人员应保持个人清洁，不应将无关的物品带入仓库；工作时不应戴首饰、手表，不应化妆。

4.9.3凡从事食品的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杜绝不良、不雅的言行。
4.10检验和配送人员资格要求

4.10.1操作人员及负责人，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4.10.2重要技术岗位人员应熟悉岗位的质量控制要求及种类偏差对产品的危害，能鉴别偏差并按规范纠正。重大技术偏差及时报告负责人。

4.10.3检验人员应熟练掌握检验规程。

4.10.4良状况发生的能力，并能按规范正确处理。

4.11卫生检验管理

4.11.1检验人员的现场检验要求

    检验人员在熟悉产品工艺流程的前提下，通过以下几点来控制关键环节来完成班组卫生检验。

4.11.1.1原料中是否有不可接受的危害的可能性？

4.11.1.2过程和预期的消费活动中是否能将危害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4.11.1.3是否能防止危害或将危害增加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4.11.1.4是否有可能将危害引入再污染或使一个存在的危害增加到不可接受水平？

4.11.1.5是否能消除危害或将危害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4.12采购物流管理

4.12.1 总要求

影响食品安全的物料采购应加以控制以确保所选用的供应商有能力满足规定的要求。进货物料满足规定采购要求的程度应予以验证。

4.12.2 供应商的选择和管理

4.12.3 进货物料的要求

4.12.3.1 产品的要求

4.12.3.1.1 检验人员对原料进行有效控制。

4.12.3.1.2 采购时由采购负责提供进厂原料检验报告单及供应商资料的收集。 
4.13产品的信息和消费者的意识

4.13.1 不同批产品的标示

每个批次的产品的标示按《产品标识、追溯控制程序》执行， 便于产品的追溯和撤回。

4.13.2 产品信息

产品都有详细标示。

5相关文件

5.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